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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简介：自 1992 年起，APP（中国）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为投资重点，先后斥巨资建立了以金东、

宁波中华、宁波亚洲、金华盛、金红叶、海南金海、广西金桂等为代表的、具世界领先水平的大型浆纸业企

业，以及大规模的现代化速生林区。截至 2019 年底，APP（中国）拥有 20 多家全资和控股浆纸企业，并拥

有 19 家林业公司，总资产约 1582 亿元人民币，年加工生产能力约 1100 万吨。

1、 本次公示的劳务服务外包包含：宁波亚浆生产劳务，工种涉及叉车司机、装载车司机、操作工、包装工、

清洁工人员等,机具涉及装载机等。

具体按各标段服务外包技术文件要求及相关附件。

1、 公司成立年限必须满两年（含）以上，（技术文件有特殊要求的除外）；

2、 公司的注册资金 500 万人民币（含）以上，（技术文件有特殊要求的除外）；

3、 禁止关联公司同时参与同一个标案；

4、 作业地点：宁波北仑小港戚家山街道宏源路 88 号，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厂区内。

5、 供应商需要具有劳务外包服务资质，并有相关合同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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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信息方同意其本身及其代表必须仅出于本协议之目的而使用保密信息

或其它不时地由披露信息方以书面形式认可同意的目的而使用的保密信息。

 所有因本协议而被披露的保密信息的所有权都归披露该信息的一方所有。在

本协议下，无论是明示的，默示的或以其他方式给予接受方的保密信息，都

不应被理解为披露信息方赋予任何权利给接受信息方。

 事先没有披露信息方的书面同意，接受信息方和其代表都不得将其保密信息

透露给任何第三方。除非因现行法律、有管辖权的法院裁决、政府部门或机

构的要求，且经过接受信息方的法律顾问的合理意见后可予披露。在以上情

况下，接受方在披露前应立即书面通知披露方并就披露的形式、实质和目的

与披露方进行协商。

 协议双方都认识到并同意任何违反本协议保密义务的行为会给披露信息方

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和伤害，并且其损害程度难以确定也无法完全用金钱予

以补偿。因此，除了依据法律和公平原则可得到的补偿之外，接受信息方应

立即停止进一步或持续违约行为并对披露信息方主张的赔偿数额放弃异议

的权利，但披露信息方应以其实际损失为索赔依据。

 信息接受方和其能接触该保密信息的员工、代理如有违反本约定之保密义务，

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对方由此而遭受的损失。

 不得诱离义务：信息接收方在合同有效期间或者合同终止后都不得直接或者

间接劝诱信息披露方或其关联公司之员工或者其雇用的任何人（不管这些人

的离职是否构成违约），或者任何与信息披露方或其关联公司有商业往来之

客户与信息披露方或其关联公司终止关系（包括劳动合同关系、商业交易关

系、合作关系等）。

 即使本协议因任何原因终止，协议双方对保密信息在其未成为公开信息前仍

负有保密和不使用的义务。

 任何时候，只要收到信息披露方的书面要求，接受信息方应立即归还全部保

密信息资料和文件，包含该商业秘密资料的媒体及其任何或全部复印件或摘

要。如果该保密信息资料属于不能归还的形式、或已经复制或转录到其他资

料或载体中，则应删除。

 本协议受中国法律管辖并按照中国的法律进行解释。由于本协议的履行或解

释而产生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如双方无法协商解决，应提交上海仲裁

委员会并按照其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和仲裁程序进行最终裁决。仲裁应用中

文进行。上述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双方均有约束力。除仲裁裁决另有裁

定外，仲裁费用应由败诉方承担。

 信息披露方在任何时间任何期限里没有行使其本协议项下的权利，并不能解

释为他已经放弃了该权利。

 如果本协议的任何部分、条款或规定是不合法的或者是不可执行的，协议其

他部分的有效性和可执行性仍不受影响。

 未经另一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转让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或任何部分权利。

未经双方事先书面达成一致意见，本协议不得以任何其他理由而更改。除非

本协议的任何意思表示或保证具有欺诈性，本协议业已包含了双方对合约事

项的全部理解，它可取代此前的所有相关意思表示、书面材料、谈判或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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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代表： (盖章)

联系电话：

地 址：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代表： (盖章)

联系电话：

地 址：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